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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 

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

《关于对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》 

（中小板问询函【2019】第 336 号） 

相关问题的法律意见 

 

致：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

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及其他

规范性文件（以下简称 “法律法规”）的有关规定。北京市两高

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捷资源”）的委托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9

年 9月 17 日《关于对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》（中

小板问询函【2019】第 336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第 336 号《问询函》”）

的要求，本所律师现就上述《问询函》所述问题，对公司提供的

有关文件进行了核实，并出具本法律意见。 

问题 1： 

宁波沅熙提交的股东大会临时提案中是否明确议案一与议

案二必须同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你公司董事会未将议案一提交

股东大会审议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。请律师发表意见。 

回复（摘要）： 

虽然宁波沅熙发送的《临时提案》中未明确议案一与议案二



 
 

 

 

必须同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但是《临时提案》是作为一个整体

进行提交的，议案一与议案二同属《临时提案》的一部分，《公

司章程》中规定董事会对股东提出的提案进行审核，提案内容应

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。鉴于《临时提案》的部分内容明显与

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不符，因此公司董事会认为该临时提案不宜

提交 2019 年第二次（临时）股东大会审议，如后续宁波沅熙认

为仍有必要提交的，建议其对该提案修正后，依照相关法律法规

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再行提交。截至 2019 年 9 月 14 日，公司

董事会未收到宁波沅熙修正后的临时提案，因此决定公司 2019

年第二次（临时）股东大会的原审议事项不变。 

法律意见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等

有关规定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%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向股

东大会提出临时提案，但应当在召开 10 日前提出。提案需要满

足以下要求：一是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；

二是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；三是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。

这一提案权，是《公司法》规定的一项基本股东权利，原则上不

应予以限制。 

根据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第十四条的规定，只要股东

的临时提案符合上述要求，股东大会召集人就应在收到提案后的

2日内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，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，及时将相

关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

 
 

 

 

中捷资源董事会作为召集人对于宁波沅熙股权投资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提案人”）所提交的临时提案中不符

合公司章程所规定的部分予以指出并回函提案人，要求其作出修

改并可以继续提交的行为并未限制提案人的股东权利，提案人未

对提案进行修改后提交，是其对于自有权利的处分行为。召集人

的回复以及不将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行为不违反法律

法规强制性规定。 

问题 2： 

你公司董事会针对上述事项已履行的具体审议程序，相关审

议程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你公司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请律师发表意见。 

回复（摘要）： 

2019 年 9月 12 日，公司收到宁波沅熙递交的《临时提案》，

并致电宁波沅熙代理人余雄平先生了解《临时提案》的详细依据。 

当日，公司通过现场或致电征求公司董事会成员的意见，多

数董事认为《临时提案》的部分内容明显与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

不符，因此公司董事会认为该临时提案不宜提交 2019 年第二次

（临时）股东大会审议。公司董事会在规定时间内对股东的《临

时提案》进行了回复，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了披

露义务，以此律师发表了法律意见。 

法律意见： 

依据《公司法》第一百零二条、《上市公司章程指引》第五



 
 

 

 

十三条和《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公司

章程”）第七十一条之规定，提案人向召集人提交的临时提案应

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；内容属于股东大会

职权范围；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。 

依据《公司章程》第二百零三条、及《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

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董事会议事规则”）第七条

之规定，召集人对于符合条件的股东提交的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

审核，不属于必须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情形。 

同时，从法理上看，为了保证股东权利得以正常行使，召集

人对于股东临时提案的审核，应严格限定在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

述三点范围内（提案应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

定；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；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），

而对于不符合公司章程的提案，召集人应当一次性向股东提出修

改或补充的要求，不应无故拖延甚至拒不将其列入股东大会议

案。 

综上，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作为 2019 年第二

次（临时）股东大会召集人，对于提案人提交的临时提案进行审

核，其审核程序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 

本法律意见一式四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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